
  

    

人大干部到党委、政府部门 

任职不应成为新闻 

□  李作伟  

  

据报载，某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到该市辖区一政府部门任要职，
成为当地新闻热点。笔者观后，在对该市这一举措略感欣慰之余，更多的是为这件事
成为热点新闻而深感忧虑和不安。 

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二十几年来，为推动一方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
献。但是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人大是“二线”的错误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
彻底改变。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保证
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责。人大过去不是、现在也不
是、将来更不是“二线”，而是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线。人大机关也不是养老院，而
是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好阵地。因此，应切实加强人大干部与党委、政府部门干部的双
向交流，组织、人事部门应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党委政府系统的后备干部到人大任职锻
炼，人大干部也应同等地被安排到党委政府部门任职，这对提高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
法行政水平是大有裨益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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